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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第229次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及變更審查結論」討論案決議
一、本署前於98年11月10日以環署綜字第0980102814號公告之「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修正如附表。

二、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審核修正通過。
三、開發單位變更為引進低用水、低排放產業，放流水量自12萬CMD降為2萬CMD，且維持原廢水排放限值，降低放流水對承受水體之環境影響負荷，故原「舊濁水溪」及「濁水溪」等2放流方案均仍屬可接受方案，請開發單位依原審查結論二，綜合檢討環境、技術、經濟、管理等4方面後，自行採行較佳方案。

附表
	審查結論
	原環評結論
	決議變更結論
	備註

	一（一）
	放流水量低於6萬CMD時，廢水得排放至舊濁水溪或濁水溪之河口潮間帶低潮線以下，廢水量高於6萬CMD或河口牡蠣體內銅檢測濃度值超過100mg/kg濕重，應採海洋放流管排放或其他相同效果之替代方案。開發單位採延伸至各該河口潮間帶低潮線以下或以海洋放流管排放或其他相同效果之替代方案前，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申請變更。


	放流水量不得高於2萬CMD，且不得引進使用銅製程之產業。廢水得排放至舊濁水溪或濁水溪之河口潮間帶低潮線以下。開發單位採延伸至各該河口潮間帶低潮線以下前，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申請變更。
	

	一(四)
	放流水排放以保護人體健康為第一優先，因此放流水中的重金屬濃度係以水質擴散模擬可符合「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之「保護人體健康相關環境基準」為前提下，要求開發單位之廢水放流量如超過4,000CMD時，放流水重金屬濃度管制限值如下：鉛0.2mg/L、鎘0.03mg/L、六價鉻0.35 mg/L、鋅3.5mg/L、銅0.15mg/L(僅濁水溪方案)、汞0.005mg/L、砷0.35 mg/L、硒0.35 mg/L、銀0.35 mg/L、銦0.1mg/L、鉬0.6mg/L、鎵0.1mg/L、錫0.5mg/L。
	放流水排放以保護人體健康為第一優先，因此放流水中的重金屬濃度係以水質擴散模擬可符合「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之「保護人體健康相關環境基準」為前提下，要求開發單位之廢水放流量如超過4,000CMD時，放流水重金屬濃度管制限值如下：鉛0.2mg/L、鎘0.03mg/L、六價鉻0.35 mg/L、鋅3.5mg/L、銅0.15mg/L（月平均濃度0.1 mg/L）（僅濁水溪方案）、汞0.005mg/L、砷0.35 mg/L、硒0.35 mg/L、銀0.35 mg/L、銦0.1mg/L、鉬0.6mg/L、鎵0.1mg/L、錫0.5mg/L。其中，開發單位應承諾於承受水體深槽區放流口下游1公里處檢測河川鉛、鎘、砷水質，其月平均濃度超出灌溉用水標準時，應配合調整此3項重金屬放流水排放限值。
	

	一（六）
	放流水排放專管施設完成後，始得同意進駐廠商營運。
	進駐廠商產生廢（污）水如符合環評承諾及生活污水符合建築物生活污水回收再利用建議水質，且全數於園區內回收使用，不排放於地面承受水體時，開發單位得同意其營運；其未採全回收再利用時，應於放流水排放專管施設完成後，始得同意進駐廠商營運。進駐廠商不遵守者，以開發單位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處罰。如涉及停工處分時，進駐廠商應承諾配合停工。
	

	一（七）
	水源供應部分，調用農田水利會之農業用水量以6.65萬噸/日為上限，長期水源完成後即不得調用農業用水。
	水源供應部分，調用農田水利會之農業用水量以5萬噸/日及10日累積總量15.2萬噸為上限，且應採行夜間取水等農業影響減輕措施，民國108年12月31日或長期水源完成後即不得調用農業用水。
	

	一（十二）
	化學品管制部分，開發單位應確保進駐廠商生產、輸入或使用每年大於1公噸之物質，其原料供應商應取得歐洲化學總署（ECHA）之廠商及物質註冊號碼，並應依歐盟REACH制度相關規定，進行化學品管理，進駐廠商不遵守者，以開發單位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處罰。
	化學品使用管制部分，開發單位應依健康風險評估確認之危害性化學物質清單，建置危害性化學物質使用管理制度，並應參考歐盟REACH制度之精神，確保進駐廠商生產、輸入或使用每年大於1公噸之物質，須取得開發單位之核可註冊碼，定期陳報環保署，並配合環保署採取適當管制措施。進駐廠商不遵守者，以開發單位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處罰，如涉及停工處分時，進駐廠商應承諾配合停工。於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未來修法納入比照REACH化學品使用管制相關措施後，應依其管制規定辦理。

	

	一（十三）
	本案揮發性有機污染物排放量以800公噸/年為上限，並應採行排放量增量抵換方式，以具有同等之空氣品質維護效益，相關抵換措施應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開發行為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增量抵換處理原則」。
	本案揮發性有機污染物排放量以200公噸/年為上限，並應採行排放量增量抵換方式，以具有同等之空氣品質維護效益，相關抵換措施應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開發行為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增量抵換處理原則」。
	

	一（十五）
	建構生態綠色工業園區以永續發展為目標，結合清潔生產製程、資源回收妥善處理及環境管理之實施原則，減少製程化學品用量及廢液產生量，並將全區營運後放流水量由132,000CMD減少為120,000CMD。
	建構生態綠色工業園區以永續發展為目標，結合清潔生產製程、資源回收妥善處理及環境管理之實施原則，減少製程化學品用量及廢液產生量，全區營運後放流水量以20,000CMD為上限。
	

	一（十八）
	廢水經廢水處理廠處理後排放前，應在廠區內設置不影響土壤及地下水之人工濕地處理，再降低污染物濃度；另建議開發單位在排放入海前，再興建一處類似之人工濕地。上述設置計畫(含監測計畫)應先送本署審核通過後據以執行。
	廢水經廢水處理廠處理後排放前，應在廠區內設置不影響土壤及地下水之人工濕地處理，再降低污染物濃度；另開發單位如採海洋放流時，建議在排放入海前，再興建一處類似之人工濕地。上述設置計畫(含監測計畫)應先送本署審核通過後據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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